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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关于山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第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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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D3WF20
240726082 来电

    诸城市南湖区。1.正大繁华新城琅玥东门口、南
区璟玥东门口交界处，朱扶河村村书记以村集体的
名义在无任何手续下违规建设便民市场，破坏绿化
近两百米；市场内商贩店铺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设
备，直接排放至路面，怀疑店铺内排污管道污水直
接进入雨水管道，且该市场距离三里庄水库约500
米，影响水体生态；建设市场内旱厕，没有进行处理
拉运，直接渗透至地下。2.繁华新城璞玥后门沿街房
前空闲地，朱扶村村书记违规建设夜市，产生油烟
影响居民正常开窗通风，晚上营业时间较晚产生噪
音污染影响居民休息；夜市内同样建设旱厕，同样
存在上述情况。以上问题多次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诸城市 水

    7月27日，诸城市政府组织南湖区管委会、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诸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诸城分
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正大繁华新城琅玥东门口、南区璟玥东门口交界处便民市场，位于南湖区龙华街2777号，由朱扶河村村集
体于2023年10月开始建设，主要采取轻钢结构、防火岩棉板等材料建设沿街商铺板房，经营过程产生的污水通过正大繁华新
城璟玥小区排污管道进入市政管网。经调查，2021年以来周边群众在平日路两侧自发形成“马路市场”，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
隐患，道路交通安全部门多次向南湖区管委会下达整改通知，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南湖区管委会研究决定，由朱扶
河村村集体在该处设立便民市场，统一进行管理。信访件反映的“破坏绿化近两百米”，实际情况是诸城市鑫城绿化养护公司
对部分绿化带进行了矮化处理，并非破坏；市场内产生的污水，全部接入污水管网，没有直接排放至路面及雨水管道；便民市
场内配套建设的厕所地面进行了硬化并配建化粪池收集粪污，定期用罐车拉运处理。
    信访件反映的繁华新城璞玥后门南湖夜市，位于诸城市南湖区环湖东路1388号，于2023年5月建成，由朱扶河村委托诸城
市鸿诚物业有限公司建设，诸城市鸿诚物业有限公司管理，面积约5000平方米，经营烧烤及其他零售，目前该夜市有11家烧
烤店营业。经调查，自2023年4月以来，此区域周边出现多家流动经营的“溜达串”烧烤摊，摆桌占道经营，导致交通堵塞，容易
引起交通事故，且占道经营后垃圾遍地，烧烤摊主多使用有烟炉，秩序混乱。经南湖区管委会研究决定，由朱扶河村委托诸城
市鸿诚物业有限公司在繁华新城璞玥小区北侧开阔处设立临时便民夜市，安置前期在此占道经营的烧烤摊户。便民夜市内
的烧烤摊位统一规划，全部安装使用无烟炉对烧烤油烟进行收集处理，便民夜市晚间22点停止烧烤制作，对尚未就餐完毕的
顾客进行劝导，防止出现大声喧哗现象，影响周边居民；便民夜市内建设旱厕情况属实。

属实

    便民夜市旱厕已于7月27日下午由南
湖区管委会组织拆除，前期产生的粪污已
清理。为进一步减轻对周边居民影响，南
湖区管委会决定将此夜市向北侧搬迁，远
离居民区，预计8月20日前完成。

    南湖区管委
会拆除旱厕、清
理粪污 ，对夜市
进行搬迁；南湖
区管委会落实属
地管理职责 ，做
好 后 续 跟 踪
监管。

阶段性
办结 无

83 D3WF20
240726083 来电

    临朐县城关街道工业街晨辉立都城东北角沿
街处，有一家名叫小田散养山鸡蛋屠宰鸡鹅商铺，
存在异味，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潍坊市
临朐县 大气

    7月27日，临朐县政府组织县综合执法局、城关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商户名为小田散养山鸡蛋，该商户租用晨辉丽都城北门东侧沿街商铺，主要用于经营鸡鸭鹅蛋等农产品，
其店铺门口堆放有鸡笼，鸡笼内存有笨鸡5只，鸡产生的少量粪便及宰杀过程产生异味，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属实

    县综合执法局、城关街办责令商户不
得在商铺外摆放家禽和宰杀，商户已将店
外家禽等杂物清理完毕，并将地面冲洗
干净。

    禁止商户店
外摆放家禽及露
天宰杀 ，减少异
味影响。

已办结 无

84 D3WF20
240726084 来电

    寿光市田柳镇袁家桥村东南方向，村民唐某林
的土地70平方米,被寿光新龙集团有限公司私自占
用建设输电塔，土地为基本农田。 

潍坊市
寿光市 其他

    7月27日，寿光市政府组织寿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田柳镇政府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地块为田柳镇袁家桥村村民唐某林废弃蔬菜种植棚，2024年7月，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因建设输变电线路铁
塔，使用唐某林废弃大棚处土地25平方米（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该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与袁家桥村委、村民唐某林就输电
线路铁塔建设占地补偿签订三方协议，并于5月17日将土地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等共计捌万元补偿到位。
    2.该地块现已建设4个基座，面积2.56平方米。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使用该土地建设输变电线路铁塔项目符合山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优化电网项目审批流程的实施意见》（鲁发改基础〔2019〕1218号）和原山东省国土资源厅2006年1
月4日《关于山东输变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的复函》规定，符合用地相关要求，不需办理征地手续。

部分
属实

    加强对该地块的土地巡查力度，杜绝
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生。

    田柳镇政府
在该输变电线路
铁 塔 建 设 完 成
后 ，督促唐某林
复耕复种 ，严禁
发 生 土 地 违 法
行为。

已办结 无

85 D3WF20
240726085 来电

    诸城市桃林镇合乐社区张家小庄村村东、开城
路北土岭，原先上面树木繁多、可以耕种，后期经人
开发，大量砍伐植被，存在挖土行为，破坏山体结
构，导致水土流失，多次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诸城市 生态

    7月27日，诸城市政府组织桃林镇政府、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信访件反映地块原为梯田，种植茶叶和庄稼；梯田北侧和西侧有部分沟坎，零散分布少量植被。2023年4月诸城市子顺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因种植结构调整，对该地块进行了平整，部分沟坎被一并推平。该地块平整后，部分地块种植了玉米等农作
物，部分地块处于撂荒状态。近期，因汛期来临，周围塘坝蓄水增多，合乐社区组织人员对该地块旁塘坝路面进行了修整加
固，出现破土痕迹。经现场核实，无新增非法采挖问题。
    2023年5月和2023年6月，项目负责人寇某国和孙某杰在平整土地过程中，擅自将平整产出的石渣外运售卖，属无证采矿
行为，先后被依法制止并给予行政处罚。2023年5月9日和2023年9月25日，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先后向寇某国、孙某杰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处罚款5万元和1万元，当事人已足额缴纳罚款，案件执行完毕。

属实

    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寇某国、孙
某杰的无证采矿行为依法立案查处，执行
完毕；加强对该场所的后续监管，防止非
法开采问题再次发生。

    诸城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加强
巡查监管 ，防止
问题再次发生。

已办结 无

86 D3WF20
240726086 来电

    临朐县龙山产业园区桃元村村北有一条当地
人称为龙岗河的小河，河南岸有污水管道，大约四
五年前为拓宽河道用挖掘机将污水管道挖破；该河
与弥河连接，连接处位于污水处理厂上游，污水无
法被进行处理，河面存在黑色污水，有时存在异味。

潍坊市
临朐县 水

    7月27日，临朐县政府组织龙山新材料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龙山新材料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建有临朐浩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收集处理镇区生活和生产废水，收集管网沿龙岗
河铺设。2019年8月因“利奇马”台风过境，龙岗河遭到强降水冲击，造成污水收集管道受损。发现管道破损后，龙山新材料产
业发展服务中心立即对破损管道进行了抢修恢复，并将泄露污水抽至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存在投诉人反映的
拓宽河道时挖掘机将污水管道挖破问题。龙岗河安装有在线监测设备，对河流水质实行24小时监测。经查阅近年来河流在线
监测数据，河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现场龙岗河水质清澈无异味，污水管道运行正常，河面不存在黑色污水。

部 分
属实

    加大辖区内污水管网巡查力度，确保
污水管网完好无损，正常运行。

    污水管网运
行正常。 已办结 无

87 D3WF20
240726087 来电

    高新区樱前街大观天下小区一期北门，每晚九
点到凌晨两三点有烧烤摊贩聚集，油烟四散，噪音
扰民，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多次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高新区 噪声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5044的投诉基本一致。
    7月27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区综合执法局、新城街道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大观一期北门位于东方路东400米樱前街南侧,大观小区人口众多,经常有流动摊点在该位置进行经营活
动，近期有几辆炸串和卷饼等流动餐车在夜间22点后在此经营至凌晨，存在油烟和噪声扰民现象。

属实

    区综合执法局中队加强夜班力量，采
取不间断巡查及重点时段蹲守的方式，发
现摊点立即劝离。沿街商户的流动餐车，
区执法中队已联合社区物业，告知店主，
限期拖离。

    立行立改，
加强巡查。 已办结 无

88 D3WF20
240726088 来电

    信访人反映：“坊子区九龙街道院上村，村西南
方向王某先的地因为排水沟被生活垃圾填平导致
地势变低，下雨时耕地被淹 ”。

潍坊市
坊子区 固废

    7月27日，坊子区政府组织九龙街道办事处，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经核查，被投诉位置为九龙街道院上村西南方向转弯子沟地块，户主王某先在该处承包口粮田约2亩，现种植玉米，约有
0.5亩口粮地地势较低，附近无排水沟。由于近期雨水频繁，地势低洼处存在积水现象，周围未发现生活垃圾。

部 分
属实

    九龙街办安排人员帮助农户排水，同
时与投诉人进行沟通协商，适时将投诉人
承包的口粮田进行调换。

    针对耕地积
水问题 ，安排人
员帮助农户进行
排水 ，解决农田
积水问题。

已办结 无

89 D3WF20
240726089 来电

    寿光市羊口镇，反映人于7月21日发现河面漂
浮有大量白色泡沫，水面呈现酱油色，异味较重,怀
疑大量排放污水。

潍坊市
寿光市 水

    7月27日，寿光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羊口镇政府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寿光市羊口镇境内有小清河、联四沟、弥河北支、营子沟四条河流，分别设有国控小清河羊口断面、省控联四沟八面河
断面、市控弥河任家庄子村北断面、市控营子沟羊临路桥断面，今年以来上述4条河流水质监测均达到地表水五类以上水质。
其中弥河北支无工业废水排放口；营子沟有一处污水处理厂（潍坊绿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排放口，调阅该企业2024年以来
废水自动监控数据未出现超标现象；小清河有一处污水处理厂（寿光碧水水务有限公司）排放口，调阅该企业2024年以来废
水自动监控数据未出现超标现象；联四沟有两处污水处理厂（寿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寿光中冶水务有限公司）排放口，调阅
两家企业2024年以来废水自动监控数据均未出现超标现象。
    2.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联合羊口镇政府对上述四条河流进行了全面排查，未发现反映的“河面漂浮有大量白色
泡沫，水面呈现酱油色，异味较重”问题。7月28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四条河流断面水质进
行了采样检测，结果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五类水质。
    3.今年7月以来，羊口镇频繁降雨，7月降雨天数累计14天，累计降雨量446.8毫米，且多雷暴天气和短时强降雨，各类冲刷
雨水入河导致水流量增加，水质发浑呈土黄色，感官不佳。

部 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羊口镇
政府将继续加强对羊口镇辖区内河流巡
查监管力度，对小清河、联四沟、弥河北
支、营子沟等河流常态化开展采样监测，
采取随机抽查、夜间检查、在线监控等方
式强化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监管，紧盯断
面在线监测数据，发现异常及时预警处
置，确保水质稳定达标排放。

    持续关注羊
口镇辖区河流水
质情况 ，常态化
开展巡查 ，保障
水 生 态 环 境
质量。

已办结 无

90 D3WF20
240726090 来电

    诸城市密州街道观海路150号，诸城市坤鑫环
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没有环评手续，没有环保设
施，没有油漆专用设备间，在普通车间进行喷漆与
电焊工作，存在大气与噪声污染，有油漆、焊烟等
异味。

潍坊市
诸城市 大气

    7月27日，诸城市政府组织密州街办、诸城市生态环境局诸城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诸城市坤鑫环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是山东坤鑫环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密州街办观海路1500
号，法定代表人杨某宝，主要从事加工、销售环保设备等，自2020年10月开始生产。生产工艺：原料碳钢(半成品钢板、钢管)、切
割、焊接、刷漆、组装，生产污水处理设备。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在车间内发现半成品钢板、钢管等原材料、手持简易切割器及污水处理设备箱体等，车间地
面有刷漆痕迹，焊机以及刷漆工序未安装使用废气收集处理设施，未办理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

属实

    密州街办安排专人与企业沟通后，7
月28日该企业已将生产设备拆除、原料清
空；密州街办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场所开
展常态化巡查，及时了解新建、扩建项目
情况，服务企业提前办理相关手续，同时
及时查究违法违规行为。

    密州街办加
强网格监管 ，对
辖区内生产、经
营场所进行动态
巡查、检查，及时
发现违规生产问
题，并督促整改。

已办结 无

91 D3WF20
240726091 来电

    昌乐县宝都街道西苑社区西店村二队，2005年
违法抢夺一级口粮田建设山东省英轩实业有限公
司，该公司白天进行碎石作业、晚上有大车驶入导
致尘土飞扬，噪音影响居民生活。

潍坊市
昌乐县 大气

    7月27日，昌乐县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宝都街办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实为山东英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昌乐县宝都街道昌盛街1567号，主要以玉米为原料生产食用酒精
和柠檬酸产品；昌乐县政府已于2005年出让土地79661㎡（包含投诉人反映的部分土地）给企业，于2007年取得土地证。另外，
昌乐县政府于2011年出让土地85639㎡（包含投诉人反映的剩余土地）给企业，于2015年取得土地证。该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
之前，昌乐县政府已组织完成土地的征用、赔偿、整平等工作。反映的碎石作业部位为重钙车间，属于40万吨/年精品柠檬酸
绿色智能制造项目建设内容，该公司重钙车间存在碎石作业，用于供应柠檬酸生产用碳酸钙，夜间进厂车辆主要是原料玉米
运输车辆，车辆行驶产生噪声，碎石作业过程产生噪声和扬尘。经查看2024年第2季度的厂界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检测报
告，检测结果均满足排污许可标准限值要求。

属实

    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宝都街办和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指导督促企业在
污染物排放达标的基础上，限制车辆入厂
车速，控制车辆夜间入厂数量；同时，完善
重钙车间碎石隔音降噪措施，加强对厂界
无组织废气、噪声检测，规范运行污染治
理设施，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
    下步，昌乐县政府将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督促企业完善抑
尘和降低噪声措施，减少扬尘和噪声对群
众的影响。

    加强监管，
整改到位 ，做好
解释沟通工作。

已办结
 无

92 D3WF20
240726092 来电

    临朐县东城街道山东川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院内远扬胶业排气筒烟尘大，异味大，噪音大，影响
居民正常生活，曾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临朐县 大气

    7月27日，临朐县政府组织东城街办、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远扬胶业实为山东川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主要生产硅酮密封胶、MS胶，原
辅材料主要为聚二甲基硅橡胶、二甲基硅油、高分子聚醚、硅烷偶联剂、碳酸钙粉、炭黑等。生产工艺为：原料→混合搅拌→研
磨→加入炭黑等混合→成品分装外售。生产设备主要为高速分散机、制胶机、压料机、研磨机、静态机、烘箱、灌装机。生产噪
声来源于搅拌机、分散机等运行产生，生产设备均在密闭车间内部，采取了减震、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废气主要为原料投加
过程产生的粉尘及抽真空产生的有机废气，粉尘经集气罩+布袋除尘器+两级活性炭收集处理后经排气筒外排，有机废气经
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外排。生产过程中废气处理设施均正常运行，但生产车间内因废气无组织逸散存在
轻微异味。

部分
属实

    7月27日，东城街办委托山东新航工
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对该企业厂界废气、
噪声进行检测，经检测，厂界废气符合《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6部分：有机化工
行业》（DB37/2801.6-2018）表3中厂界限值；
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限值。东城街
办责令该企业加强生产过程管理，确保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减少“跑冒滴漏无
组织逸散”情况发生。

    加强企业监
管 ，确保污染防
治 设 施 正 常 运
行。企业加强生
产过程管理 ，减
少“跑冒滴漏”现
象发生。

阶段性
办结 无

93 D3WF20
240726093 来电

    寒亭区朱里街道东于家庄村傍晚和早上7至8
点从南方飘过异味，南方500米左右存在5家企业，
影响周围居民生活。

潍坊市
寒亭区 大气

    7月27日，寒亭区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寒亭分局、朱里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寒亭区朱里街道东于家庄村南侧500米范围内，共发现厂房2处，分别为潍坊市锦春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潍坊天意得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侧1000米处还有3家建材企业，生产过程不产生臭味。潍坊市锦春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餐
厨废物回收转运，自行配套建设活性炭吸附、水洗塔等环保设备。现场检查发现，生产过程无明显异味，仅在餐厨废物转运过
程中有少量异味。潍坊天意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饲料加工企业，该企业、无发酵工艺，为单纯混合、分装生产，现场检查发
现企业车间门窗未保持关闭，从车间北侧经过能闻到异味（臭）。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寒亭分局、朱里街
办已责令相关企业进一步做好异味管控
工作，保持车间门窗关闭，减少车间内废
气无组织逸散，同时督促企业在厂区附近
加喷酵母素，避免对周边环境产生不良
影响。

    加强监管，
督促相关企业做
好异味防控 ，避
免对周边居民群
众产生不良影响

阶段性
办结 无

94 D3WF20
240726094 来电

    高新区金马路与健康街交叉路口南侧700至800
米，博观熙岸小区东南角建设了一个5G通讯铁塔，
无相关部门审核手续、无公示。距离博观幼儿园仅
18.44米，存在安全隐患，建设实际位置与规划不相
符，未合理规避幼托机构。

潍坊市
高新区 辐射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5026的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7月27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区经发局、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区城管中心、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
区应急中心和区新城街道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无相关部门审核手续、无公示”的铁塔项目符合《潍坊市设计方案联审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
清单》中无需办理设计方案联审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中的第三款第5条的情形，通讯铁塔依据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潍坊市5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通知》（潍政办字〔2023〕4号）建设，其中凤凰山片区图集中标注位置建设
该处基站，该文件已于2023年1月19日在潍坊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开发布予以公示；投诉人反映的“存在安全隐患，未合理规
避幼托机构”，该通信铁塔周边200米范围内无其他通讯基站，且附近多个小区居民均强烈反对在各自小区楼顶建设通信基
站，导致周边通信基站覆盖严重不足。综合实现通信信号覆盖和落实潍坊市区5G信号总体布局，特别是结合《潍坊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5G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潍政办字〔2020〕22号）中“对于有条件的5G基站,要和绿化带、公园等公共
设施用地进行合建”的有关要求，按照《专项规划》选址在街心口袋公园建设通信铁塔，存在通信铁塔建设位置与博观幼儿园
距离较近的问题。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公司在设计该铁塔时已考虑到强风与地震等高烈度自然灾害影响，设计
使用年限为50年，计划在投入运行以后每季度一次巡检维护，确保铁塔安全。在项目建设前对该地进行了地质勘探，充分考
虑到与周围道路和博观幼儿园较近的情况，对建设基础进行了加强，将设计抗震烈度提升为8度；依据潍坊市基本风压
0.45KN/㎡设计，抗风能力满足《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满足《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17、《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20等相关规范。

部分
属实

    1.加强对在建通信铁塔的行业监管，
确保落实其法定责任义务，对建设行为进
行约束。
    2.责成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
分公司切实落实既定施工和安全管控措
施，开展好定期巡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立行立改，
加强监管。 已办结 无

95 D3WF20
240726095 来电

    诸城市辛兴镇纵四路壳牌加油站对面，龙飞再
生资源回收站及老烟站院内，从安丘市、诸城市、昌
邑市拉进来的肉制品的包装袋，分拣后做颗粒，长
达半年，有异味，腐烂肉的臭味。

潍坊市
诸城市 大气

    7月27日，诸城市政府组织辛兴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诸城市龙飞再生资源回收站为个体工商户，位于辛兴镇米沟村西（纵四路壳牌加油站对面），2023年开始
经营，负责人孙某刚，收购食品厂废弃包装袋后经暂存、分拣、分类后打包外售，收购的废弃包装袋来自各地食品厂，无生产
颗粒的工艺。信访件反映的老烟站院内小作坊同为诸城市龙飞再生资源回收站租赁使用，工艺相同，于2024年开始经营。现
场检查时两家回收站正在清理收购的废弃包装袋，地面脏乱，分拣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异味。 

属实
    辛兴镇政府安排专人与孙某刚沟通，
孙某刚7月28日已将两处废弃食品包装袋
进行了清理。

    孙某刚清理
两处废弃食品包
装袋 ，消除异味
来 源 和 污 染
隐患。

已办结 无

96 D3WF20
240726096 来电

    寿光市化龙镇庆家村最西头距离村庄5米，有
一家养鸡场，400 0只鸡，有异味，对居民生活有
影响。

潍坊市
寿光市 大气

    7月27日，寿光市政府组织化龙镇政府、寿光市农业农村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
查，有关情况如下：
    1.化龙镇庆家村最西头养鸡场为王某祥蛋鸡场，1995年12月建设，1996年签订鸡舍临时用地合同书，2012年春季翻建。鸡
场总占地680平方米,鸡舍建筑面积30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设计养殖蛋鸡4900只,现实际存量3600只，蛋鸡日龄106
天，属养殖专业户。已配套建设堆粪场（39立方米）、沉淀池（90立方米）等粪污处理设施，鸡粪由其女儿的三个菜棚及自留地
等消纳。
    2.该蛋鸡场东侧距离庆家村5米，西侧、南侧、北侧1000米范围内均无村庄。现场堆粪场墙体完好，无鸡粪暂存，沉淀池防
渗完好，无冲刷水暂存，现场存在轻微异味。养殖场周边异味不明显。台账记录显示养殖户每周对院落、鸡舍全面喷洒消毒剂
消除异味，鸡粪定期清运。
    3.化龙镇政府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养鸡场周边进行了采样检测，结果显示臭气浓度符合标准要求。

属实
    要求该养殖户加大对院落、鸡舍除味
剂和消毒剂喷洒频次，及时清理粪便，减
少异味。

    化龙镇政府
持续加大对该养
殖 户 的 巡 查 力
度 ，加强日常管
理 ，避免养殖场
异味对周边群众
生活造成影响。

已办结 无

97 D3WF20
240726097 来电     高密市井沟镇前宋戈庄村村中间周某强家，白

天喷漆，产生异味影响居民生活。
潍坊市
高密市 大气

    7月27日，高密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井沟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是高密市盛翔木制品有限公司，位于高密市井沟镇前宋戈庄村，法定代表人周某强，主要从事家具加工，
生产工艺：购入木材-下料-组装-喷漆-包装-出售，喷漆产生的废气配套有水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时，该公
司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无明显异味；经查阅生产记录，该公司自6月1日以来喷漆工序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企业喷漆车间密封
不严，喷淋用水帘距离喷漆距离过远，会导致异味无组织排放。该公司在进行喷漆作业时，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将对
其进行异味检测。

属实

    1.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督导企
业加强车间密闭和设备运行维护，有效收
集处理喷漆废气，确保达标排放。减少无
组织排放。
    2.井沟镇政府加强巡查检查，在该公
司开展喷漆作业时，第一时间联系生态环
境部门开展异味检测。

    强化设施运
行 ，开展废气检
测 ，依法依据处
理 ，确保达标排
放 ，减轻对周边
环境影响。

阶段性
办结 无

98 D3WF20
240726098 来电

    滨海经济开发区临港西路东侧工厂排放废气，
早上7点和晚上7点刮东南风时可以在山东新和成
有限公司厂区内闻到该化工厂的刺鼻味，下雨时味
道浓郁，反映人怀疑是恒丰锌业有限公司排放。

潍坊市
滨海区 大气

    7月27日，滨海区管委会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区绿色化工园开发服务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
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是潍坊恒丰锌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建有年产50000吨氯化锌项目，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处于
正常生产状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DA005排气筒排放的烟气有拖尾、下沉现象，造成该公司西侧厂界有酸雾逸散问题。
2024年7月27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委托第三方山东骏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有组织废气、厂界无组织废气
进行了取样检测，下一步将根据检测报告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已督促
企业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提高
污染物的去除效率。目前该企业已完成污
染防治设施喷淋塔的制作，于近期入厂安
装。计划投资130万元新上湿电除尘设施，
喷淋塔由三级喷淋增加至6级喷淋，计划
于8月底完成整改。

    潍坊市生态
环境局滨海分局
将不断强化对潍
坊恒丰锌业有限
公司的监督帮扶
力度 ，持续保持
环境监管高压态
势 ，确保污染防
治 设 施 正 常 运
行 ，污染物达标
排放。

未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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